
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
113 年第 9 次選訓委員會會議紀錄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17 日（星期六）上午 09:30  

地點：體育屬聯合辦公大樓二樓會議室 

主席：沈召集人啟賓         紀錄：戴淑華  

出席：何副召集人維華、吳委員慧君、詹委員淑月、黃委員文成、  

湯委員惠婷、王委員三財、陳委員昭元、周委員建智。  

列席：宋秘書長玉麒、張副秘書長富貴、競技組戴組長淑華、  

競技組鍾副組長耀堅、訓練組鄭組長順成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略 

貳、 報告事項： 

一、 確認第八次選訓會議紀錄如附件一 

二、 行前說明會已安排張醫師及國訓營養師吳婉淳小姐。  

三、 有關運動禁藥行蹤通報的部分，請選手務必要更新最新行蹤。  

參、 提案討論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地板滾球委員會 
案 由：有關地板滾球遴選 2026 名古屋亞洲帕拉運動會備戰選手名

單，提請審核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提名備戰名單如附件二-1(P.1) 
二、 依據 World Boccia 所公布之世界排名，以排序資格。 三、 同

時表列亞洲排名、近期國際賽事佳績和奪牌成績和 2022亞帕運

成績，供參考。 

三、 地板滾球委員會第 6 次線上會議如附件三-1(P.1) 

 

決  議：依分級原則第 2.1.3.3 條「參加國際賽會、國內賽會經國際認

可之特殊成績表現，於各該專項競技運動具發展潛力或具奪牌

可能性，經推薦者。」將所提名選手列入第三級選手 

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柔道委員會 
案 由：有關柔道遴選 2026 名古屋亞洲帕拉運動會備戰選手名單，提

請審核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提名備戰名單如附件二-2(P.3) 



二、 J2-73kg選手張少豪符合第三級備戰選手資格，張少豪選手目前

在國立台東大學訓練。 

三、 J2-57 女子選手蔡欣穎為亞帕運備戰選手 

四、 第 7 次柔道委員會會議紀錄如附件三-2(P.9)。 

 

決  議： 

一、 張少豪選手為帕運選手，依分級原則第 2.1.3.3 條「參加國際

賽會、國內賽會經國際認可之特殊成績表現，於各該專項競技

運動具發展潛力或具奪牌可能性，經推薦者。」列入第三級選

手 

二、 蔡欣穎選手為國內年輕具潛力選手，依分級原則第 2.1.3.3 條

「參加國際賽會、國內賽會經國際認可之特殊成績表現，於各

該專項競技運動具發展潛力或具奪牌可能性，經推薦者。」列

入第三級選手 

 

提案三     提案單位：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身心障礙跆拳道委員會 

案 由：有關跆拳道遴選 2026名古屋亞洲帕拉運動會備戰選手名單，

提請審核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備戰「帕拉林匹克運動會選手分級原

則」，蕭翔文選手成績可列為亞帕運備戰第一級選手，陳健強可

列為亞帕運備戰第三級選手 

二、 提名備戰名單如附件二-3(P.4) 

三、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身心障礙跆拳道委員會第 6 次通訊會議。如

附件三-3(P.20)。 

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 

 

提案四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桌球委員會 
案  由：有關桌球遴選 2026 名古屋亞洲帕拉運動會備戰選手名單，提

請審核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帕運備戰三級分級計畫提名 

二、 提名備戰名單如附件二-4(P.5)。 

三、 檢附桌球委員會 113 年第 8次會議紀錄級第 9次會議紀錄。如附件

三-4(P.23)。 

 

決  議： 

一、 照案通過 



 

提案五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射擊委員會 

案 由：有關射擊遴選 2026 名古屋亞洲帕拉運動會備戰選手名單，提

請審核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近兩年步槍選手參與國際賽，成績均最後一、二名，故不予考慮。 

二、 手槍選手，參考 113 會長盃及全障運成績，選出男子手槍林威

佑及李定家  提報，其中李定家因國際賽名額有限，未曾參與國

際賽，但具有潛力故予  提報，女子手槍選出涂麗茹及陳雅婷兩

位，成績參考表單附件 

三、 提名備戰名單如附件二-5(P.6) 

四、 射擊委員會 113年第 2 次會議紀錄，如附件三-5(P.25) 

 

決  議： 

一、 本項目所報選手積分距亞洲及世界排名積分相差甚大，暫不提

列 2026 亞帕運備戰選手名單。 

二、 未來列入據點計畫培養年輕優秀選手。 

 

提案六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射箭委員會 

案 由：有關射箭遴選 2026 名古屋亞洲帕拉運動會備戰選手名單，提

請審核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提名備戰名單如附件二-6(P.7) 

二、 射箭委員會 113年第 4 次會議紀錄，如附件三-6(P.27) 
 

決 議： 

一、 曾隆煇選手為 2024巴黎帕運選手，原為備戰二級選手，維持其

原備戰級數備戰 2026 亞帕運。 

三、 李畇嫺、王心嵐依分級原則第 2.1.3.3 條「參加國際賽會、國

內賽會經國際認可之特殊成績表現，於各該專項競技運動具發

展潛力或具奪牌可能性，經推薦者。」列入第三級選手 

二、 張家菘第一次國際賽成績比照 2024 亞帕運成績名列第五，依分

級原則第 2.1.3.3條「參加國際賽會、國內賽會經國際認可之特

殊成績表現，於各該專項競技運動具發展潛力或具奪牌可能性，

經推薦者。」列入第三級選手 

 

 

提案七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羽球委員會 

案 由：有關羽球遴選 2026 名古屋亞洲帕拉運動會備戰選手名單，提



請審核。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提名備戰名單如附件二-7(P.8) 

二、 依據[備戰帕拉林匹克運動會暨亞洲帕拉運動會選手分級原則]，

初審備戰等級，一級選手 3位：方振宇、吳于嫣、蔡奕琳；二級

選手 3 位：蒲貴煜、胡光秋、楊伊宸；三級選手 1 位：葉恩銓。 

三、 羽球委員會 113年第 9 次會議紀錄，如附件三-7(P.31) 

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 

 

提案八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田徑委員會 

案 由：有關田徑遴選 2026 名古屋亞洲帕拉運動會備戰選手名單，提

請審核。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提名備戰名單如附件二-8(P.9) 

二、 田徑委員會 113年第 7 次會議紀錄，如附件三-8(P.40) 

 

決 議： 

一、 依分級原則照案通過 

二、 有些選手已多年未接受常規訓練，是否合適列入備戰選手，請田

徑委員會再行評估。 

三、 未來請教練提出訓練計劃，有關客觀項目進退場機制請召集人協

助明確定訂之 

 

提案九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游泳委員會 

案 由：有關游泳遴選 2026 名古屋亞洲帕拉運動會備戰選手名單，提

請審核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提名備戰名單如附件二-9(P.10) 

二、 游泳委員會 113年第 7 次會議紀錄(待補)。 

 

決 議： 

一、 有 2022 亞帕運成績的選手依其成績按分級原則分級 

二、 無亞帕運成績選手，依選手最佳成績比照上屆亞帕運前六成績作

為備戰成績參考。 

三、 亞帕運 4-6 名列為第三級 

 

提案十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輪椅網球委員會 

案 由：有關輪椅網球遴選 2026 名古屋亞洲帕拉運動會備戰選手名



單，提請審核。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提名備戰名單如附件二-10(P.13) 

二、 依上述計畫，目前符合客觀資格者為黃楚茵、黃子軒，上一屆榮

獲亞帕運銅牌，符合第 2 級第 1 款規定。 

三、 另提報具潛力選手，男子組--陳駿杰、唐兆漢、王偉軒、林金

達；女子組--吳宜珊、楊綵縈；QUAD—劉惠安 

四、 輪椅網球委員會 113 年第 3次會議紀錄，如附件三-9(P.44) 

決 議： 

一、 黃楚茵、黃子軒通過為二級選手 

二、 其餘所提報選手依分級原則第 2.1.3.3 條「參加國際賽會、國內賽

會經國際認可之特殊成績表現，於各該專項競技運動具發展潛力或

具奪牌可能性，經推薦者。」列入第三級選手 

提案十一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輪椅擊劍委員會 

案 由：有關輪椅擊劍遴選 2026 名古屋亞洲帕拉運動會備戰選手名

單，提請審核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提名備戰名單如附件二-11(P.16) 

二、 本次提送名單有 2024 年杭州亞帕運代表隊劉仕宸、李秉諭、廖

偉廷和林鈺皓等 4人，以上 4 人以銳劍和鈍劍為主要劍種。  

三、 113 年會長盃新增軍刀 A、B 組個人和團體賽事，2026 年備戰加

入軍刀劍種，並以會長盃比賽成績提報備戰選手。  

四、 輪椅擊劍委員會 113 年第 3次會議紀錄，如附件三-10(P.49) 

決 議：所提報選手依分級原則第 2.1.3.3 條「參加國際賽會、國內賽

會經國際認可之特殊成績表現，於各該專項競技運動具發展潛

力或具奪牌可能性，經推薦者。」列入第三級選手 

 

增提議案一：   提案單位：羽球委員會 

案  由：有關本總會參加世界中學運動會帕拉羽球項目教練及選手名

單，提請審核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召開「2024年世界中學生運

動會」組團專案小組第 10 次會議紀錄辦理，如附件五。 

二、 高中體總提供給選手一男一女，以及兩位教練名額。 



三、 羽球委員會已於第九次選訓會議通選手教練名單 

四、 依遴選辦法遴派選手：吳于嫣(新北高中二年級)與林家翔(臺中

市后綜高中一年級) 

五、 依遴選辦法遴派教練：鄭竣逸與許子淵(具備國家級教練資格)擔

任指導教練 

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肆、 臨時動議 

伍、 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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